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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外发„2017‟5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
学生赴台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学生赴台管理规定》已经 2017 年 7 月

11 日第 16 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

2017 年 7月 11 日 

 
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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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学生赴台管理规定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学生赴台的管理工作，根据上级

关于学生赴台的相关规定,结合我校实际情况,制定本管理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管理规定适用于我校在籍在读本科生、研究生

（以下简称“赴台学生”）赴与我校签署有合作协议或合作备忘

录的台湾高校(以下简称“台湾高校”)参加交流交换活动，具体

包括课程学习、学术交流、学科竞赛和学术会议等。 

第三条  除遵守本规定外，赴台学生还应遵守教务处、研究

生院关于学籍及成绩管理等的相关规定。赴台学生中的党员还应

遵守学校关于学生党员管理的相关规定。 

第二章  管理体制 

第四条 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为我校赴台学生的归口管理部

门，负责与台湾合作高校的日常联络、信息发布及学生赴台手续

的办理。 

第五条  教务处、研究生院分别负责赴台本科生、研究生成

绩认定、学分转换、学籍、学位管理等工作的审批。 

第六条  各学院负责赴台学生的选课指导、选课计划报备、

成绩和学分认定等工作，以及学生在台期间的跟踪管理等工作。  

第三章  办理流程 

第七条  学生赴台以“项目公开、自愿报名、审批派出”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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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，具体选派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信息发布。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根据校际交流协议、台

湾高校招生信息等公开发布学生赴台项目信息。 

（二）项目申请。学生在充分了解项目情况及独立在外学习、

生活风险的前提下，根据个人实际情况自愿选择赴台项目，并填

写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学生赴台审批表》（见附件）,经相关部

门审批后，按要求将申请材料递交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办理赴台手续。 

（三）人员派出。取得录取资格的赴台学生需在学院办理拟

修课程及学习计划的备案；本科生的选课计划需经教务处审核批

准；研究生选课计划需经研究生院审核批准。派出前，港澳台事

务办公室牵头，学生工作部、研究生工作部及相关学院配合，共

同对赴台学生进行行前教育及培训。 

第四章  赴台纪律 

第八条  在台期间，赴台学生应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，

保守国家秘密；不做有损国家利益、国格、人格和学校声誉的事情。 

第九条  赴台学生在台期间应严格执行经学校批准的日程

活动，不得擅自更改行程，严禁参加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，严禁

参访敏感场所。 

第十条  在台期间，赴台学生应遵守当地法律法规，以及所

在学校的规章制度；尊重当地民族、文化及风俗习惯。 

第十一条  赴台学生在台期间必须按学校要求购买意外伤

害及医疗保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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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赴台学生在台期间应主动接受上级部门及学校

的领导和监督，并与所在学院保持联系，定期汇报学习及思想情况。 

第十三条  赴台学生应在学习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返校并

到所在学院办理报到等手续，不得擅自延长学习期限或转往其他

院校就读。因未及时办理相关手续而产生的一切后果，由学生本

人承担。 

第十四条  赴台学生返校后，须向所在学院提交成绩单，并

由所在学院提交教务处或研究生院。同时，赴台学生还须向港澳

台事务办公室提交学习交流总结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港澳台事务办公室

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学生赴台审批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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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  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学生赴台审批表 
姓名  性别  出生日期  

照片 
民族  政治面貌  所在学院  

专业  年级  学制  

学号  身份证号  

联系 

方式 

QQ  手机  

Email  

此次 

赴台

情况 

时间 自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至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申请院校

及项目 
 

父母姓名及联系方式 
 

 

家庭详细住址  

申请人签字： 

 

年     月    日 

申请人家长签字： 

 

年     月    日 

学院

意见 

 

 

 

学生工作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教学工作负责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日 

学生工

作部/

研究生

工作部

意见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盖章 

 

 

年   月   日 

教务

处/

研究

生院

意见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盖章 

 

 

年   月   日 

港澳台

事务办

公室意

见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

年   月   日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7年 7月 11日印发 


